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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法會二題：強制性公積金計劃累計資產的管理 

２０１１年６月２２日（星期三） 

  以下為今日（六月二十二日）在立法會會議上譚耀宗議員的提問和財

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答覆： 
 
問題： 
 
  最近強制性公積金計劃管理局（下稱「積金局」）公布，截至二○一○
年十二月底，全港的強制性公積金（下稱「強積金」）計劃的總淨資產值

為３，６５４億元，而自二○○○年十二月強積金制度實施以來的年率化

內部回報率為５．５％；五種投資產品中強積金保守基金、保證基金及貨

幣市場基金的年率化回報率卻分別只有１．２％、１．６％及０．８％。

另外，雖然根據積金局的有關披露守則，強積金受託人於二○○九年九月

一日後終結的財政期向計劃成員所發出的周年權益報表（下稱「報表」），

必須列明年度內每次供款、權益轉移及買入或沽出成分基金的收費，但有

不少市民向本人反映，他們所收到的報表並沒有這些資料。就此，政府可

否告知本會： 
 
（一）鑑於政府外匯基金的「投資組合」在過去五年的回報率平均每年達

７．１％，政府有否計劃設立由中央營運的強積金基金，應用外匯基金的

投資管理方法，以較低風險的運作模式，為供款人賺取較高的投資回報；

若有，詳情為何；若否，原因為何； 
 
（二）政府會否考慮立法規定不同種類的強積金投資基金的收費上限，從

而減少供款人的資產被管理費蠶食的情況；若會，詳情為何；若否，原因

為何；及 
 



（三）是否知悉，積金局有否調查強積金受託人在披露收費方面的合規情

況；若有，結果為何，以及哪些受託人因為沒有按規定披露收費而受罰；

若否，原因為何？ 
 
答覆： 
 
主席： 
 
  我就問題的三部分回覆如下： 
 
（一）根據香港金融管理局二○一○年年報，外匯基金過去五年投資回報

率的平均數為４．９％。估計問題所指的７．１％可能是有關財政儲備在

外匯基金存款利息的平均息率。無論如何，外匯基金的投資目的及其回報

的計算方法，均與強制性公積金（強積金）有所不同，難以作直接比較。

外匯基金的資產主要分布於債券及股票。目前強積金制度下有４１個強積

金計劃，合共提供４２２個成分基金，即平均每個計劃有約１０個成分基

金，已涵蓋股票基金、債券基金、混合資產基金（主要為股票及債券）、

保證基金、強積金保守基金和貨幣市場基金。僱員可按本身的投資目標及

可承受風險程度，選擇合適的基金。而強制性公積金計劃管理局（積金局）

自二○○七年開始，在其網頁設立了「網上收費比較平台」，協助計劃成員

作出選擇。我將於第二部分答案較詳細介紹有關措施。 
 
  就回報而言，強積金自二○○○年十二月至二○一一年三月的每年平

均回報率，按「金額加權法」計算，在扣除費用後為５．４％。個別基金

種類回報更明顯高於此整體平均數。過去五年計算，股票基金的年率化回

報在扣除費用後達７．４％，債券基金和混合資產基金亦達４．５％。自

二○○○年強積金制度實施以來，整體強積金回報遠高於同期的通脹率

（０．８％）。而任何一類基金的平均回報，亦不低於通脹。 
 
  總的而言，強積金制度自二○○○年實施以來，對於加強市民的退休

保障發揮了一定作用，現行安排亦符合世界銀行提倡由私人託管的強制性

退休供款計劃，我們會與積金局繼續聯手優化現行的強積金制度。 
 



（二）現時，強積金市場共有１９間核准強積金受託人公司。政府和積金

局一直透過提高市場透明度及增加市場競爭等措施，藉市場力量調節強積

金基金收費水平。積金局自二○○七年開始，在其網頁設立了「網上收費

比較平台」，提供所有強積金基金的主要收費資料，供計劃成員參考，使

其知悉所參加基金收取費用的比率，並可與其他基金的收費作比較，以協

助計劃成員作出切合自己需要的選擇。 
 
  就增加市場競爭方面，政府和積金局正積極跟進落實「僱員自選安

排」。在此安排下，僱員可最少每年一次把他現職的強制性供款累算權益，

轉移至自選的強積金計劃。預計可轉移的強積金資產將增至約為６０％。

積金局亦透過發信予僱主，鼓勵他們為員工提供多於一個強積金計劃作選

擇，並會加強教育和宣傳工作。 
 
  此外，積金局亦會繼續與受託人商討精簡程序，和改善強積金制度的

整體運作，以減輕合規成本，增加下調收費的空間。 
 
  上述措施對減低強積金收費有一定成效。財政期於二○○九年七月至

二○一○年六月期間終結的強積金基金，平均基金開支比率為１．８２

％；而財政期於二○○六年四月至二○○七年三月期間終結的強積金基

金，平均基金開支比率則為２．１％，減幅超過一成。過去三年，所有強

積金受託人已減費或推出低收費的新強積金基金。我們亦留意到近月有受

託人陸續減低現有基金或計劃的收費，或推出收費較低的新強積金基金或

計劃。 
 
  就強積金整體管理費水平而言，我相信仍有下調空間。希望業界和積

金局繼續透過多方努力，調低收費水平，例如：在不影響執法的情況下盡

量減低合規成本、考慮提供較低收費而合適的追蹤指數基金等。政府和積

金局亦會繼續透過市場力量，促使強積金受託人公司調節其收費水平。 
 



（三）根據積金局在二○○四年年中發出的《強積金投資基金披露守則》

（守則），受託人須向準計劃成員及計劃成員提供強積金計劃要約文件。

文件須包括收費表，載列所有收費項目，並以劃一格式及簡易文字提供各

項收費資料，以方便計劃成員了解及比較強積金計劃收費。 
 

  《強制性公積金計劃（一般）規例》（規例）第５６條亦規定，受託

人須於每個財政期終結後三個月內，向計劃成員發出周年權益報表。規例

第５６條及守則進一步規定，自二○○九年九月一日後終結的財政期發出

的周年權益報表，須載列有關財政期內，就供款、權益轉移、提款、贖回

單位等各項交易而向成員帳戶收取的費用。有關成員所投資的成分基金須

支付的其他費用（如投資管理費、受託人費及行政費），成員可參閱計劃

的基金便覽。守則規定受託人須於註冊計劃的每個財政期至少發布兩份基

金便覽供計劃成員參考，當中必須包含各成分基金單位等級最近期提供的

基金開支比率。 
 
  任何註冊計劃的要約文件的修訂，包括新推出基金的收費表及現有基

金收費表的修訂，必須在積金局向受託人發出書面通知表示已予批准之

後，方可發放。至於披露基金開支比率的基金便覽，受託人則須在發布該

等便覽後五個工作日內向積金局提供該等便覽。積金局亦會定期審核有關

文件。根據積金局，強積金受託人在披露收費方面的合規情況良好。自上

述有關措施生效以來，並無受託人因為沒有按規定披露收費而受罰。  

完 


